
鄄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建立健全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长效保障机制的意见

鄄政办发〔2021〕16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经济开发区、中药材产业园管委会，县政府有关部门：

  为推进全县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依法保障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合法权益，根据《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发〔2018〕4号）、《中共山东省委山
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全省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鲁发〔2018〕44号）等
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现就建立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收入长效机制提出如下意见：

  一、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做到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待遇优先保障。

  全县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与全县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同步预算、同步调整、同步保障、
同步落实，确保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把
改善与提高教师待遇作为教育财政投入的重点予以保障，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优先解决教师
有关待遇所需经费支出、切实维护教师权益，依法依规保障教师工资福利待遇落实，不断提高教
师地位。

  二、坚持财政统筹预算管理，确保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待遇足额落实。

  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和农村教师工作补贴全额纳入财政预算，由县财政统一按月发放；教师养
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全额列入财政预算；义务教育
阶段“特级”教师享受的待遇全额纳入财政预算，按月足额发放。

  三、建立健全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收入水平随当地公务员收入水平动态调整机制。

  从 2020年开始，建立全县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与公务员工资收入水平监测机制，进一步健
全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保障长效机制，将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
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的落实情况，纳入党政领导目标管理考核范畴，每年对全县义务教育
阶段教师与公务员收入进行比对，使每年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收入增长幅度与公务员收入增长幅度
同步或高于公务员工资收入增长的幅度，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和待遇凡有政策要求的，都要做
到及时调整，足额发放。

  四、坚持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收入调整与公务员工资收入调整同步进行原则。

  强化责任，加强统筹，优先保障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待遇落实。县人社局、县财政局、县
教体局等部门要形成合力，确保标准统一到位、经费足额预算到位、教师工资及时发放到位。核
定绩效工资总量时，统筹考虑当地公务员实际收入水平，确保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
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五、严格落实国家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政策。

  根据国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及时调整义务教育教师基本工资
标准，建立健全义务教育教师工资随当地公务员待遇调整的联动机制，发放标准以义务教育教师
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为计算基数，从 2018年开始，参照县直行
政事业单位绩效考核评估办法进行年度考核，教师目标管理奖金与行政单位绩效考核评估奖励金
同步增长，并全额纳入财政预算。县人社局、县教体局等相关部门要根据各学校实际情况，动态
调整义务教育学校岗位设置总量，及时办理教师岗位晋级，全面落实相关待遇，充分调动广大教
师工作的积极性。



  六、建立保障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待遇落实工作联动机制。

  县人社局、县财政局、县教体局等部门要加强协调沟通和工作对接，定期开展工资待遇政策
执行情况的检查与反馈，共同当好县委、县政府的参谋助手，县教育督导委员会要每年定期组织
县人社局、县财政局、县教体局等部门召开专题会议，注重运用义务教育教师和公务员平均工资
收入水平比对信息，及时提出调整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的意见、建议，报县委、县政府决策，
县人社局要精准把握工资待遇的政策、口径和标准，加强研判分析，及时为县委、县政府提供决
策参考，县财政局要将教师工资待遇作为财政民生投入的重中之重，千方百计加大资金保障力度，
县教体局要坚持绩效考核管理的导向，加强奖励性补贴的分配管理，突出优劳优酬，克服平均主
义，激发教师队伍活力。

  七、完善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

  县人社局、县教体局、县财政局要完善全县中小学教师奖励性绩效工资考核指导意见，对全
县义务教育在编在岗教师加强考核管理，有效体现教师工作量和工作绩效，按照“多劳多得、优
绩优酬”原则，绩效工资分配向工作量大，工作业绩突出的教师倾斜，向班主任和特殊教育教师
倾斜。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鄄城县事业单位绩效工资规范管理的意见的通知》（鄄人社
〔2019〕25号）要求，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水平随公务员规范津贴补贴和年终一次性奖金
水平相应调整，义务教育阶段班主任津贴和高中班主任津贴不低于 300元，引导教师潜心教书育
人，提升教师队伍整体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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